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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作用助力

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的措施清单》的通知  

   吉人社发〔2026〕6 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省直有关部

门（单位），有关重点用人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发展的有

关部署，研究编制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作用助力具身智能等未来产

业加快发展的措施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 年 5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方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 0431-88690626、

88690690）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作用  

  助力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的措施清单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有关部署，充分发挥各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职能作用，优化整合政策资源，现就助力具身智能与人形

机器人、氢能及新型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以

下简称"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编制如下措施清单。  

   一、创新优化及加力支持的省级措施  

  1．支持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重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

（以下简称“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聚焦核心科研（技术）攻关、

产业链关键环节突破、创新成果转化、产品研发、战略转型等重点领域，按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重点企业等单位申报特设岗位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工作

的通知》（吉人社函〔2025〕87 号）申请设立引才特设岗位，可适当放宽申报

条件、提高设置限额，引进符合岗位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可直接认定为 A - D 类
人才，享受相应人才待遇。  

  2．支持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以项目合作、兼职、技术指导、

技术咨询等方式柔性引进国内外顶尖人才及团队，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年度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补助项目入库征集通知要求申报资助项目，
给予倾斜支持，入选项目最高可给予 200 万元资金补助。  



  3．支持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在省内举办引才聚才活动，按照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年度引才平台载体资助项目入库征集通知要求申报资助

项目，给予倾斜支持，入选项目最高可给予 100 万元经费资助。  

  4．加大对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的支持

力度，对新设站单位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补助；对新进站的全职博士后，在站期

间连续两年每年给予 5 万元补助；对全职博士后出站留省就业且与企事业单位

签订 5年及以上聘用合同的，每人给予 10 万元补助。  

  5．畅通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人才职业上升通道，按照企业职称自主评

审相关要求，结合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企业意愿，可授权其职称自主评审权

限，将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和实际经济效益等作为职称评

审的重要依据。  
  6．对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申报相应级别职称适当放宽学

历、年限要求，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做出重大贡献的工程技术人才可直接申

报高级工程师。  

  7．完善人才分类定级评价标准，结合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技术特点和岗位
需求，构建直接认定、综合评审等多元化人才分类定级认定通道，按程序授予

符合条件的重点用人单位综合评审权限。探索建立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人才

库，促进人才与产业有效对接。  

  8．建立与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联系对接制度，点对点推送支

持举措，“一对一”加强业务指导，及时研究办理相关诉求，简化办事流程，

压缩办理时限。  

   二、支持产业发展的其他省级现行重点措施  

  9．跟踪掌握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在学历、专业、年龄等方面

的引才需求及招聘计划，支持“一‘职’有你”“单莹姐姐找工作”等直播带

岗品牌走进重点企业直播探岗，组织开展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招聘会，利用多

种方式提供线上线下、省内省外精准人才招聘服务，促进求职招聘快速匹配。  

  10．支持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联合开展“产学研用”结合型
人才培养项目，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年度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入库征集通

知要求申报资助项目，入选项目给予 20 万元经费资助。  

  11．支持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对符合资助

条件的，按规定给予本科生每人每月 1000 元、硕士生每人每月 1500 元、博士
生每人每月 2500 元的就业生活补贴或就业创业租房补贴（最长 24 个月），给

予本科生每人 3 万元、硕士生每人 5 万元、博士生每人 8 万元的就业创业一次

性购房补贴（与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安家补贴不同时享受）。  

  12．支持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企业开展创业大赛和创业宣传活动，对

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给予 50 万元创业专项资金支持。  

  13．做好全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高层次人才配套服务，省内人才享受就

医、出行、旅游等相应"绿色通道"服务以及相关的职称评聘待遇和配偶就业安

置政策，省外首次来吉林省就业人才同时享受安家补贴。  

   三、鼓励各地配套及重点城市（长春）示范措施  

  14．鼓励各市（州）结合实际制定具有竞争力的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领军

人才激励政策。长春市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域内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

单位新引进培养的符合长春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资助目录的国内外顶尖人



才、国家级领军人才、省部级领军人才，分别给予 300 万元、100 万元、50 万

元资金支持。  

  15．鼓励各市（州）结合实际对本地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柔性引

才提供政策支持。长春市对域内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相关单位通过外聘科技顾

问、首席技术指导、创新研发外包、退休兼职特聘等方式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根据实际取得的成果效益每月可最高给予 5 万元资金支持。  

  16．鼓励各市（州）结合实际对本地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企业博士后平台

建设及人才给予支持。长春市对域内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企业新获批的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资金补

助；对新进入工作站（基地）全职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分别给予

每人每月 3000 元、2000 元的生活补贴（与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生活补贴不
同时享受），最长不超过 3年。  

  17．鼓励各市（州）探索建立符合本地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需求的大学生

实训基地。长春市支持域内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企业建立大学生实训基地，对

认定为市级大学生实训基地的给予 5-8 万元的一次性建设启动资金；对进入基
地开展实训的大学生可按每生每月 1000-1500 元的标准给予实训补贴。  

  18．鼓励各市（州）根据自身条件对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高层次人才及团

队创业给予重点扶持。长春市对域内聚焦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创业的院士及其

团队，可给予 1000 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19．鼓励各市（州）结合本地实际完善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人才住房保障

支持政策。长春市对域内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企业引进在长春市工作，且在长

春市无住房的人才提供租住人才公寓支持，租赁时长最长不超过 3 年，其中 

A、 B 、 C 类人才享受房租全免（市财政补贴 100%), D 、 E 类人才和毕业 5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按照市场价的 70％缴纳租金

（市财政补贴 30%)；对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企业引进的国家级领军人才、省部

级领军人才，在长春市自购首套住房（含购买莲花山度假区改善性住房）分别

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购房补贴；对引进的国内外顶尖人才，采取“一事一
议”给予住房保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租住商品住房（含人才公寓）的，可享

受 24 个月、每月 3000-5000 元的租房补贴。  

  20．支持各市（州）探索建立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高端人才个性化服务机

制。长春市对域内认定为“战略科学家”的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人才配备 3-5
人服务专班，每年给予 20 万元工作经费；对认定为“潜力科学家”的人才配备

1-2 名服务助理，每年给予 5万元工作经费。  

  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要牢固树立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理念，加强清

单内各项措施组织实施，动态优化完善支持举措，为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提供优

质高效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支撑。  

   


